
 
 

 

磨耳朵记考点第05讲　 

【知识点】物权变动

第四章 物权法律制度



 
 

 

 



 
 

 

 

【知识点】物权的保护



 
 

 

 【知识点】所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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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知识点】共有



中级经济法《磨耳朵记考点》周靖 第四章 物权法律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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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份共有 VS 共同共有

按份共有 共同共有

共有基础 —— 夫妻关系、家庭关系等

重大修缮、变更性质

或用途、处分共有物
约定→份额 2/3 以上 约定→全体同意

费用 约定→份额负担 约定→共同负担

没有约定不得分割 随时请求分割
共有的基础丧失、有重大理由需要

分割，才可以请求分割

债务对外连带
√

除非法律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

债务对内追偿 √ ×

份额转让

无须其他共有人同意
——

（不分份额，一致处分）

对外，有优先购买权，多人

行使先协商，不成按份额
无优先购买权

对内、遗赠、继承，无约则

没有优先购买权


